
广西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

长期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始

终保持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

展的良好局面，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

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这是一个了不

起的伟大成就，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

供了“广西经验”和生动经典的案例。在今

年两会召开之际，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民

宗委党组书记、主任，自治区民语委主任，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农融就民族团结话

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广西被誉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的

典范，请您介绍一下，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农融：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效

显著，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肯定。2017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指出，“作为

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广西各族

人民长期以来亲如一家，民族关系十分融

洽。希望你们总结好、运用好、发展好民族

团结进步的成功经验，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

族团结，使各民族心连心、手拉手的好传统

代代相传。”

2018 年 12 月，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自

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广西民

族团结不断巩固，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贯

彻，民族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各族群众

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

美满姻缘，‘九口之家、情融五族’比比皆

是。”这是党中央对广西各民族和睦相处、

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的充分肯

定，更是对广西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巨大鼓

舞、有力鞭策。

广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形成

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民族关系十分融洽的大

好局面，赢得了并始终保持“堪称我国民族

团结进步的典范”的崇高荣誉。

工作层面上的成效有这5项：

一是民族团结法制基础进一步夯实。自

治区党委、政府先后出台 17 个重要文件加

强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审议批准自治区地方性民

族法规 4 件、设区市地方性民族法规 5 件、

自治县自治条例12件、自治县单行条例17

件，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向制

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方向发展。

二是示范引领作用得

到进一步发挥。自治区每

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大力培树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示范典型。“十三

五”期间，全区共有34个

单位和39名个人被评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和模范个人；200个单位和

299名个人被评为自治区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

范个人。

三是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教育进一步强化。“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在全区大力弘扬，

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公民教

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全过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教育，各族人民团结

和谐、共同进步的思想共

识进一步强化，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六进”工作贯

穿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

全过程，使“两个共同”

“三个离不开”“五个认

同”“五个维护”的思想观

念深深扎根于各族青少年

心中。

四是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进一步深化。大力推

广国家通用语言和“双语

教学”、鼓励族际语言互

通，让各族干部沟通无障

碍。保护婚姻自由，让各族人民亲如一家。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区少数民

族与汉族组成的家庭有113.52万个，由两个

少数民族以上组成的家庭达14.3万个。龙胜

各族自治县泗水乡里排壮寨一户 11 口农

家，四世同堂，共有壮、汉、瑶、苗、侗5

个民族，成为民族团结的佳话。

五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

快。一方面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为边境

地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加大人口

较少民族扶持力度。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

共同努力下，全区经济社会得到持续健康发

展，富民兴桂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2019

年，全区经济总量超过2.12万亿元，人均生

产总值 4.3 万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超过

3.47万元和1.36万元。

记者：加强民族团结是一项战略性、基

础性、长远性的工作，请问自治区民宗委围

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

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和《广西全面

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施方案》，做了哪些工

作部署？

农融：2018 年底，中央 《意见》 下发

后，广西立即制定出台了贯彻落实的《实施

方案》，自治区民宗委围绕《实施方案》目

标任务，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动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迈出新步伐。

一是创新工作举措。创新开展了自治

区民族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结对挂点打造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工作。目前委员单位

已结对挂点全区 41 个村，覆盖 14 个设区

市。还创新开展了设区市和中直、区直单

位民族团结进步专项绩效考评工作，运用

绩效指挥棒推进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向纵深发展。

二是完善制度体系。研究制定了广西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评审命名管理办

法、测评指标，模范评选表彰办法等，建立

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通过

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有效指导全区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三是提升创建实效。我们继续实施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十百千”工程，用5年时间

在县（市、区）培育10个、设区市培育100

个、全区培育 1000 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示范单位，用 3 年时间在边境 8 个县 （市、

区）培育100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打造

“边境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目前全

区有5个市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14 个市相继开展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示范单位评审命名工作，形成了全区争创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的良好格局。

四是深化宣传教育。通过“三个结合”

即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

结合、大众教育与精准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我们充分运用

新媒体和“云上”技术，近期推出了“壮族

三月三”特别节目、2020年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月全媒体宣传、首届壮美广西民族服饰设

计征集与展演活动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

五是凝聚团结合力。我们与广西民族大

学共建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与自治

区总工会、共青团、妇联建立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会商机制，形成合力，统筹全区群

团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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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晴

发扬“广西经验”，全力推动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农融在阅读本报。

▲全国人大代表农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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